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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廉政法令與訊息 

「『透明臺灣 公私協力 誠信法遵 互利雙贏』 

-歡迎蒞臨外商及企業誠信論壇」 

104 年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》國內法化，廉政署為落實公約揭示應制定私

部門操守標準、防止利益衝突、增進透明度等要求，以及107年我國首次舉辦

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，審查委員提出「臺灣應更加關注私部門的預防措施」

的結論性意見，持續努力推動種種私部門反貪腐機制（例如：進行建構私部門

防貪機制研究、揭弊者保護法草案），致力使企業體認：「誠信」及「法令遵

循」是企業最重要的核心價值；108年10月16日並首度跨域結合經濟部及其轄

下外商、中小企業辦理「外商及企業誠信論壇」，以凝聚公私部門反貪腐的協

力合作共識。 

國際透明組織本（2020）年公布之我國2019年清廉印象指數（CPI）排名

為全球第28名，較2018年進步3名，為2012年新評比標準以來最佳成績；該評

比使用之各項評估指標中，我國進步最多者為「世界經濟論壇」之調查資料

（進步 8.44分），該調查係針對企業經理人的問卷調查，瞭解渠等對於國家

或地區有無因貪污將公共基金轉移至個人、公司或組織，及企業是否有不合法

支付賄賂等情形的評價，我國在此項調查分數大幅進步，顯見政府對於公私部

門交流、協助建構私部門反貪腐機制、讓企業重視「誠信治理」及「法令遵循」

的種種努力已被看見。 

109年廉政署持續邀請產、官、學、NGO 界的專家學者集思廣益，共同探

討如何導入私部門優良案例，提供公司內部治理訂定防貪策略的指引方向，以

強化私部門認知「企業誠信」與「法令遵循」對永續經營的重要性，呼籲企業

 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9年9月廉政月刊 



 

 2 

在為經濟打拼的同時，確實遵循法令、落實誠信倫理，以建立良好商業運作之

環境，同時樹立我國優良廠商的國際信譽及口碑，開拓市場、提升競爭力，達

到「公私協力，誠信有利」的效果。109年7月14日法務部跨域結合財政部辦理

「109 年外商及企業誠信論壇」（第一場），則是以財政部轄下海陸空運輸業、

製造業、報關業、倉儲業等國際貿易供應鏈業者為核心邀請對象，宣示法務部

於不同領域、不同行業的私部門宣導貫徹「企業誠信」及「法令遵循」的理念

及決心。 

108年及109年7月14日論壇，廣受與會講者、出席企業好評肯定，法務部

邀請媒體記者朋友一同分享歷次論壇的辦理目的及成果，並現場播放 7 月 14 

日論壇出席標竿外商「DHL 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」所錄製之影片，分享參加

論壇的心得。DHL 除提到藉由論壇瞭解「貪腐」對企業造成的成本，約占企業

營收的5至10%，足見「企業誠信」的重要性及影響力；另藉由法務部蔡部長清

祥的期許，體認到企業從上至下建立誠信的風氣，便可使員工都耳濡目染，公

私部門協力朝向法遵的目標邁進。DHL 並期待法務部每年都能辦理誠信論壇，

使全國企業都可以沉浸在法遵的環境中。 

法務部於109年8月21日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合作辦理「2020全國金融業

企業誠信論壇」，邀請對象為金管會及其所屬銀行局、保險局、證券期貨局及

金融相關機構高階主管；以及於109年9月2日與臺北市政府合作辦理「109年外

商及企業誠信論壇」（第二場），邀請對象為進駐臺北市的大型外商與科技廊

帶業者一同共襄盛舉。 

議程內容精彩、講者陣容堅強，法務部歡迎各界踴躍參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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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貪瀆案例 

一.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屏東縣崁頂鄉長林○華及代表會主席郭

○良等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，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

後，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判處15年不等之有期徒刑。 

(一) 本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一審判決結果如下: 

1. 鄉長林○華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5年，褫奪公權6年。 

2. 代表會主席郭○良處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8月，褫奪公權5年及有期徒刑3

年，得易科罰金。 

3. 公務員林○明處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，褫奪公權2年。 

4. 廠商許○中處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，得易科罰金。 

5. 代表會人員陳○辰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，得易科罰金。 

6. 行賄民眾羅○立處有期徒刑5月，得易科罰金。 

7. 行賄民眾鍾○汝處拘役30日，得易科罰金。 

8. 公務員徐○祥處免刑。 

(二) 涉嫌事實: 

1. 人事任用案違背職務行、收賄部分： 

林○華自民國106年至107年間，親自或透過郭○良，與民眾羅○立、陳○

玉、鍾○汝等人期約新臺幣(下同)120萬元至150萬元不等之賄賂，內定特

定人員錄取為崁頂鄉公所正式清潔隊人員，嗣再收受前開民眾交付共400

萬元之賄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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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崁頂鄉公所堤防採購案圖利部分： 

林○華與崁頂鄉公所公務員林○明、徐○祥等3人，自105年至108年間，

於崁頂鄉公所辦理之105年至108年堤防工程採購案，分別以洩漏採購案相

關資訊等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，圖利洲○協會及港○協會取得上開堤防採

購案，圖利金額共計153萬56元。 

3. 崁頂鄉公所環境整修工程採購案洩密部分： 

郭○良及崁頂鄉代表會人員陳○辰於106年間，以洩漏投採購案相關資訊

等國防以外應秘密之事項予廠商富○土木包工業人員，使富○土木包工業

得標崁頂鄉公所辦理之2件環境整修工程採購案。 

4. 相關工程採購案借牌、圍標部分： 

郭○良與富○土木包工業負責人鄧○賢，自105年至107年間，約定由郭○

良向鄧○賢借用富○土木包工業之名義，投標（1）○○殯儀館屋頂修繕

等工程採購案、（2）○○服務中心屋頂防水暨周邊環境保固改善工程採

購案、（3）○○○○活動中心圍牆及大門增設工程採購案、（4）港○國

小運動場整修工程採購案、（5）「僑○國小網球場整修工程採購案、（6）

墾○國小莫○蒂、馬○卡及梅○颱風災後復建工程採購案。又郭○良恐

「墾○國小莫○蒂、馬○卡及梅○颱風災後復建工程採購案」及「佳○鄉

玉○國小操場跑道改善工程採購案」等2採購案，投標未滿三家而流標，

復與無投標真意之順○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許○中共同謀議，由許○中以

順○公司名義投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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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其他事項 

一. Facebook 官方提出10方法，教你如何分辨不實資訊 

◎本文摘錄自全民資安素養網 

根據「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」的調查發現，臺灣人平均擁有4個

社群帳號，Facebook（以下簡稱 FB）使用率更是居社群媒體寶座，使用 FB

除了可追蹤朋友動態與親友分享資訊外，還可以直播等，與國人生活密不可

分。 

我們每天都在滑 FB，對於 FB 上充斥的各項資訊，到底該如何判斷真偽

呢？FB官方日前提出了 10 個方法，教大家如何分辨不實訊息： 

1. 對標題持懷疑態度：如果標題太過於令人震驚或難以置信，那就可能是

假訊息。 

2. 仔細查看網址：許多不實報導都會偽裝成真實的新聞來源，可以自己輸

入網址或設定「我的最愛」前往信任的媒體或者國家官方網站查詢訊息

真偽。 

3. 確認新聞來源：確認消息來源是你所認識或者是知名的媒體所提供，若

是你不熟悉的單位/媒體，請查詢該單位/媒體的介紹，再對消息來源下

判斷。 

4. 奇怪的排版：許多不實訊息網站都會有詞語的拼寫錯誤和奇怪的排版。 

5. 可疑的圖片：不實訊息往往會加入盜用的影片和圖片，有時候圖片甚至

與訊息無關，建議可以把圖片放在搜尋引擎上尋找以確認來源。 

6. 檢查日期：不實訊息可能會出現不合理的時間，或者時間已被竄改。 

7. 查找資料來源：檢查作者使用的資料來源是否準確真實，缺乏證據或找

來匿名專家做背書，這就有可能是不實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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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查找相關新聞：如果有多個具公信力的來源都報導了相同的內容，則訊

息內容較可能屬實。 

9. 判斷新聞是否是個笑話：有時候很難把假新聞和諷刺類文章分開，仔細

查看新聞細節，看看是否為了搞笑而寫。 

10. 只分享你相信的訊息：沒有確認訊息的真實性之前，請不要在網路上分

享。 

二. 注意物品輸入規定，郵包進口安全無煩惱 

◎摘自消費者保護處 

財政部關務署表示，民眾從國外購買、親友餽贈或透過代購的物品，經

常會以郵寄方式送至臺灣，但並非所有物品都可以郵寄進口，例如植物防疫

檢疫法第 17 條明定，除了收件人事先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核准輸入，並經郵

政機構通知收件人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外，應施檢疫物均不得以郵寄方

式輸入；其以郵寄方式輸入者，應予退運或沒入銷燬。 

財政部關務署強調，近日時有民眾因不清楚進口物品輸入規定，在購物

網站下單購買應辦理輸入檢驗、檢疫之培養土、植物種子或帶土植株等，再

以郵寄包裹方式送到臺灣，此行為顯已觸法將遭受處罰，然可怕的是，因一

時疏忽，可能就將病毒、疾病或有害生物帶進臺灣，造成農業生產損失，甚

至破壞國內生態環境，嚴重影響國人生命健康及經濟發展，不可不慎。 

財政部關務署進一步說明，貨品主管機關為保護國人健康及產業，基於

政策目的，對特定物品定有輸入規定，例如食品、健康食品、藥品、通訊產

品、醫療器材等，這些都屬涉及輸入規定的物品，民眾如須將這類物品以郵

寄包裹方式送到臺灣，寄送前請先確認是否需要申請查驗、檢驗或輸入許可

證明，否則一旦進口經海關發現未符合規定者，郵寄的物品將依法退運或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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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銷燬，特別提醒民眾一定要注意進口物品的輸入規定，好讓以郵包寄送的

進口物品可安全無慮地送達。 

 

三. 保防宣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摘自全國保防教育推行委員會  

 

 


